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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學程分流實施要點 
109年 8月 18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107年 2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號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三、本校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 

貳、目的 

    為有效輔導本校綜合高中一年級學生，依其興趣、性向、能力與志願修習各類學程，

以利未來的進路與發展，特訂定此實施要點。 

參、組織 

    設置「學程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教學組長、課務組長、學程主任 4 名、國文、英文、

數學、自然、社會科召集人、綜合高中一年級導師代表 1名等合計 17名成員組成之。 

肆、實施方式，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高一開設生涯規劃、多元選修與彈性學習時間之職業試探課程，供學生瞭解其性向 

    及興趣，並加深對學程之認識，以幫助未來選擇學程之參考。 

二、學程分流辦理時間為高一下學期第一次期中評量後一個月辦理完畢。 

三、開設班級總數以維持原核定班級數 4班為原則，計畫開設學程名稱及班級、人數如 

    下： 

序 
代

碼 
學程名稱 開設班數 

每班人數 

（上、下限） 
備註 

1 A 學術社會學程 

0~1 12~35 

1.社會、自然學程合計 0~1班。 

2.滿 12人以上，始可開設學程。 

3.當社會、自然學程均未達 12 人時，優先以

人數多者為開設基準，其他未達 12 人之學程

或超額人數，則進行次一志願分流。 
2 B 學術自然學程 

3 C 商業經營學程 0~1 12~35 滿 12人以上始開設學程。 

4 D 電子技術學程 

0~3 

12~35 

1.電機、電子學程合計 0~2學程 

2.滿 12人以上始開設學程 

3.人數若有下述情形者： 

(1)若學程人數未超過 20人，則併學程授課 

(2)學程人數介於 21至 27，因人數超出實習崗

位，且未足一班，則依超額比序方式辦理。 

(3)學程人數達 28人才彈性增加 1班 

5 E 電機技術學程 

6 F 
室內空間設計

學程 
12~35 滿 12人以上始開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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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程分流選填程序，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學程分流「模擬」選填： 

(一) 秉持綜合高中適性揚才，成就每個孩子的精神，依其興趣、性向及能力辦理學

程分流模擬選填，模擬選填係指依學生就讀學程志願進行模擬，不做「超額比

序分數」之計算，模擬結果於統計後公告，供導師、學生與家長作為學程分流

志願選填人數之參考。 

(二) 模擬選填於一年級辦理兩次，分別於上學期第二次期中評量後與下學期開學後

辦理。 

二、學程分流志願選填： 

(一) 學生依自己的興趣、性向、能力與志願，慎重填寫 6個志願序後進行學程分流，

惟志願學程不得重複，教務處依志願序分發。 

(二) 若學程選填人數未達 12人，則不開設該學程，學生進行次一志願分流。 

(三) 若學程選填人數達 12 人以上，且低於該學程招收名額，則全額錄取該學程就

讀。 

(四) 若單一學程志願人數超過招收名額，則依「超額比序分數」進行比序，錄取至

招收名額額滿為止；未錄取者，再依次一志願序進行分流。 

三、當所有學生學程確定後，即完成分流作業；為維持各學程之穩定與保障其他同學就

讀之權益，不再辦理學程轉換，如有其他特殊情形，由本委員會討論決議。 

陸、超額比序，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超額比序分數計算方式如下(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位)： 

項目 

學習性向與興趣 60% 學習能力 40% 

職業試探課程成績 

學程(組別)指定課程 

彈性學習時間 

課程成績總平均 

高一上學期 

學期總成績 

高一下學期 

第一次評量成績 

加權

分數 
40% 20% 30% 10% 

總分 100分 

二、比序方式 

(一) 學生人數超過該學程每班人數上限時，先核算「超額比序分數」，再配合學生選

填志願進行比序分發。 

(二) 當「超額比序分數」相同時，則依高一第一學期英文學期成績→數學學期成績

→國文學期成績進行逐項比序，再有同分者則增額錄取。 

柒、身心障礙學生與「轉學制」之學生於學程分流名額採外加方式，得依該生個別狀況輔導

分發至最適合之學程，如有特殊情形得由本委員會討論之。 

捌、本要點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